
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
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適用勞動基準法
總說明 

依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意旨，除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

及工作特性等因素適用該法確有窒礙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公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外，應適用一切勞雇關係。勞動部爰採逐

業逐類原則，積極檢討評估，並分階段公告指定各業及工作者適用勞

動基準法。 

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曾於八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以台（八七）勞動一字第０五九六０五號公告醫療保健服務業之醫師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經檢討與評估，醫療保健服務業中，醫師除外之

受僱勞工（不包括公立醫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已有勞動基

準法之適用，同屬醫療保健服務業受僱醫師之勞動權益宜予衡平考量，

住院醫師納入適用已無窒礙；惟主治醫師因自主性高、工作態樣多元，

納入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尚有難行之處，爰公告指定該業僱用之住院醫

師自一百零八年九月一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但該業中之公立醫療院

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住院醫師，因已有相關公務人員法制（含醫

事人員人事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及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等）規範，

爰不列入本次適用之範圍。 

 

 

 

 

 

 

 



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
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適用勞動基準法 

公告 說明 

主旨：訂定「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之住

院醫師（不包括公立醫療院所依

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適用勞動

基準法」，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九月一日生效。 

依據：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三項。 

本公告之法源依據 

公告事項： 

一、 醫療保健服務業之醫師曾經勞動

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八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台（八

七）勞動一字第０五九六０五號

公告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惟經檢

討與評估，醫療保健服務業僱用

之住院醫師已無不適用之理由，

爰自一百零八年九月一日起適用

勞動基準法。 

二、 旨揭所稱住院醫師，指依醫師法

第七條之一授權訂定之專科醫師

分科及甄審辦法或醫療法第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接受畢業後綜合

臨床醫學訓練（一般醫學訓練）、

專科醫師訓練或負責醫師訓練之

醫師、牙醫師及中醫師。 

 

一、依勞動基準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意

旨，除因經營型態、管理制度及工

作特性等因素適用該法確有窒礙

難行者，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

告之行業或工作者不適用外，應適

用一切勞雇關係。 

二、經勞動部檢討與評估，勞動基準法

業經多次修正，工時制度已有相當

之彈性，且醫療保健服務業中，醫

師除外之受僱勞工（不包括公立醫

療院所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者）已

有勞動基準法之適用，同屬醫療保

健服務業受僱醫師之勞動權益宜

予衡平考量，住院醫師納入適用已

無窒礙；惟主治醫師因自主性高、

工作態樣多元，納入勞動基準法之

適用尚有難行之處，爰公告指定該

業僱用之住院醫師自一百零八年

九月一日起適用勞動基準。 

三、又考量該業中之公立醫療院所依公

務人員法制進用之住院醫師，已有

相關公務人員法制(含醫事人員人

事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陸海

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任官條例及陸海空軍軍

官士官任職條例等)規範，爰不列

入本次指定適用之範圍。  

 


